附件1
宜宾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
推   荐   表
      姓             名                       
      专业技术职务（称）                      
      工   作   单   位                       

      推   荐   类   别                       
      推荐学科专业技术领域                         
      推      荐      者                      
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一六年  制

用  表  须  知

1. 本表作为宜宾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推荐、考核、管理用表。

2. 本表应由本人或组织如实、认真填写，并对所填写内容负责，有关内容应附证明材料。表达要简明、严谨。外来语要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填写内容须打印。
3. 填表前，须认真阅读《填表说明》（附后）。
4. 表内项目本人没有的，一律置空。
5. 表中各项要严格在规定的字数内填写，不得超长。

6. 本表报送一式三份，复制一律用A4纸，但不能增添和改动格式。每份均须为签名盖章的原件，于左侧装订成册（不能与附件材料装订在一起）。
人选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族
	
	文化程度
	
	学位
	

	毕业学校及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从事专业
	
	工作时间
	

	党政职务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单位类别
	
	单位性质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学术技术组织任职情况：
	起止年月
	学术技术组织名称
	职务

	
	
	


成果获奖情况：
	获奖种类
	获奖项目名称
	等级
	排名
	年度

	
	
	
	
	


获专利情况：
	专利种类
	专利项目名称
	国别
	年度
	是否授权

	
	
	
	
	


专业技术水平情况：
	主要学历和专业技术工作经历

	起止年月
	学习、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职务、职称

	
	
	

	

	代表论文、著作

	论文、著作名称
	论文：刊物名称，时间，卷（期），起止页码

著作：出版社，时间，社址，共   页
	排名

	
	
	

	水平、贡献、效益（摘要，限300字内）

	


正在（拟）从事的科研项目（课题）：
	科研项目（课题）名称

	

	国内外概况、水平和发展趋势及专利情况

	


年度学术技术计划：
	个人发表、出版学术技术论文、著作计划

	

	国内外进修培训及学术、技术交流活动

	


	推荐单位（团体、带头人）意见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区县政府或市级部门（团体）、中央（省）属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市专家委员会评议情况

	学科小
组
评
议意见
	

	专家
委员
会
意见
	


填 表 说 明
1. 推荐类别指申报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或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只能选填一种。
2. 推荐学术和技术领域在工程科学技术、农业科学技术、卫生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科学、中小学教育、其他专业领域（金融、商贸、交通等）等学科专业领域中选填一种。
3. 推荐者是指区县人民政府，市级部门，中央、省属单位，市科协、社科联等市级学术技术团体，市级学术技术带头人。 

4. 文化程度：国家承认的最高学历。
5. 毕业学校及毕业时间：最高学历的毕业学校（填当时的学校名称）；最高学历的毕业时间，填至“月”。
6. 从事专业：指现在从事的专业。专业技术人员参照《宜宾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推荐学科、专业参考目录》所列学科、专业名称。技能型、实用型人才按照本人从事的技术工种填写。
7. 工作时间：参加专业技术工作的起始时间，填至“月”。
8. 党政职务：指现正在担任的党政最高职务。
9. 技术职称：填写经人社（职改）部门正式批准的专业技术职称，劳动人社部门授予的技术等级，不含地区、部门、单位内部有效的职称（技术等级）。按国家公布的职务名称规范填写。
10. 单位类别：选填下列类别之一：企业/事业。
11. 单位性质：选填下列性质之一：全民/集体/个体/私营/合资/外资/其他。
12. 学术组织任职情况：指是否担任各级科技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以及在全国性、全省性、全市性学术团体、组织的任职情况。
13. 关于获奖情况的填写。只填写获国家和省、市政府或国家部委、省级厅局批准获奖的情况。获奖种类如下：
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发明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
国家星火奖         省部级科技进步（成果）奖
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
市科技进步奖      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其他省部或省厅级奖（填出具体奖种名称）
获奖等级和排名应按获奖证书的等级和排名填写，年度填奖励年份。
14. 主要学历和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填写何时何地在何单位学习，取得何种学历、学位；何时何地在何单位从事何种专业技术工作，任何种专业技术职务及管理职务。
15. 代表论文、著作：填最能代表本人贡献和水平的论文、著作、译作、创作、设计、专利等名称、题目，注明发表（出版）的时间、刊物（出版社）名称、期号、专利号等及本人在其中的排名。
16. 水平、贡献、效益：指人选的学术、技术水平及成就、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
17. 正在（拟）从事的科研项目（课题）：该项共有二个表，扼要填写本人正在从事或已有详细计划的科研项目（课题）的情况及在国内外水平、发展趋势。  

18. 年度学术技术计划：该项共有二个表，扼要填写本人本年度的学术、技术活动计划。
19. 推荐单位（团体、带头人）意见：对推荐人选的政治思想、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学术、技术水平及成就、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等写出具体意见。限500字以内。
20. 由市学术技术带头人推荐的后备人选，不填写“区县政府或市级部门（团体），中央（省）属单位意见”。
